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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財政局 104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4年 10月 16日上午 9時 00分 

地點：本府 2樓 206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歐局長美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淑惠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一、主席致詞： 

首先，歡迎盧委員接受我們的邀請參加這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

議。這是本局第 2 次召開性平小組會議，有關性別平等部分，本局女

性同仁要感謝男性同仁給予機會和空間，讓彼此能夠互相學習與包

容，齊力把市政業務做好，同時我們亦會顧及到男性同仁在本局的比

率是否偏少的情況，在新增員額時會將性別平等比例納入考量。在此

謝謝大家的與會，提供寶貴的意見。 

 

二、性別影響評估案分享說明 

(一)財務管理科： 

1、在制定「桃園市市庫管理自治條例」前先行填寫性別影響評估

檢視表，檢視是否有涉及性別相關議題。在填寫時，因無前例

可循且可參考案例不多，需耗費許多心力和時間完成。 

2、過程中請教法務局的承辦人員協助及告知，先行至網路上搜集

其他直轄市是否有制定或修正相關的議題和條例案例可供參

考，另參考社會局和地方稅務局案例，完成本自治條例之性別

影響評估檢視填報。 

3、在修正條例時，分二階段進行，法規部分已先行送審查及核定，

性別影響評估部分另案送性別平等學者評估，經專家學者評估

檢視後，本自治條例與性別影響評估為「無關」。 

(二)公用財產科： 

1、「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」係為統一規範公有財產之管

理，並依公產管理實際執行面需求而制定，以作為市屬各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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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、學校公產管理之準則。 

2、因受限於部分為土地和建物則無法探討，就法規的執行及現況

問題和統計及性別參與的情形來評估，經專家學者評估檢視

後，本自治條例與性別影響評估為「無關」。 

(三)非公用財產科 

「桃園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公有非公用土地清查作業計畫」為本局

經管非公用土地先行現場清查再做後續管理，就法規的執行者角

色探討及執行清查過程分組作業，男性與女性每員每周清查無差

異，經專家學者評估檢視後，本實施計畫與性別影響評估為「無

關」。 

盧孟宗委員： 

(一)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內容訂定比較細，對於較為中立或無性別意

含的法規，在填寫檢視表時，期許業務機關能引發更深層思考性

別面向的問題。 

(二)檢視上項案例法規，與性別面向沒有直接相關性，故在執行上與

性別的關連性較小。 

(三)提醒各位在填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時，應視為一種學習過程，

建議可重新檢視平常熟悉的業務引導新的啟發。 

主席回應：謝謝盧委員的指導，請業務單位納入參採。 

 

三、列管事項辦理情形： 

列管事項：請依 104年 6月修正之「104-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

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修正「桃園市政府財政局推動性別

主流化實施計畫(104年~107年)」外聘委員名稱，並新聘 1

名外聘民間委員。 

辦理情形：已修正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(104 年~107 年)增聘

盧孟宗委員為本局外聘民間委員。案已納入本次會議案由

(一)討論，並經通過在案，將報請本府社會局轉本市婦權

會解除列管。 



3 
 

四、工作報告： 

本局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截至 104年 9月底止執行情況。  

 

盧孟宗委員： 

(一)有關性別人才資料庫部分，除了台灣國家婦女館外，亦可搜尋桃

園市內公私立大學師資，在地緣及鄰近度上會有較高的參與意願。 

(二)有關桃園信用合作社概況，在性別平等相關討論上，很重視女性

的經濟資源，可嘗試就機關權責在放款業務性別比例來探討，了

解在放款過程中某一性別授信程度是否較高。 

主席回應： 

本局對信用合作社屬業務監督角色，對其放款業務男女性別比率部

分可試著了解，惟因信用合作社係以營利為目的，我們會努力在輔

導過程中了解其對性別部分是否有相對歧視的現象，並請其重視。 

 

五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(一)：修正「桃園市政府財政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(104 

          年~107年)」並增聘盧孟宗委員為本局外聘民間委員。 

說明：依據桃園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104年第 1次會議決議修

正之 「104-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

計畫」辦理，明定聘派「性別平等外聘民間委員 2至 3人」，

請本局增聘 1名外聘民間委員。 

辦法：配合本府 104年 6月修正之「104-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

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辦理，並擬增聘盧孟宗委員

為本局外聘民間委員。(曾任財團法人婦權促進發展基金

會研究員、現任桃園市性別平等師資名冊、本府主計處性

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、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    

案由(二)：擇定本局 105年度辦理之重大施政計畫或中程計畫(府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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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行案件)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機制。 

說明：1、本府研考會原於 102 年函頒本府中長期公共建設計畫

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機制，因 104 年本府調整中長程

公共建設計畫運作模式，改於 104年 7月 20日以桃研

綜字第 1040006576號函，規範各局處就核心業務、重

大施政計畫或中程計畫，擇定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案

件。 

2、本局無重大施政計畫及中程計畫(府決行案件)，104

年度僅提報核心業務「經管公有非公用土地清查作業

計畫」1 案業完成性別影響評估，陳報本府研考會在

案。 

決議：本局無 105年重大施政計畫及中長程計畫(府決行案件)，

故不提報。 

 

案由(三)：擇定本局 105年度施政計畫案(不須經府決行案件)，提報   

          本府婦權會分工小組(本局屬「就業、經濟及福利組」。 

說明：1、依據改制前 103 年第 2 次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

會議紀議，該次會議決議通過，各局處須於每年下半

年專責小組會議，擇定 1 案施政計畫(不須經府決

策)，提報分工小組，最終擇定 3案於次年度須進行之

性別影響評估案。 

2、經審視本局 105 年度業務計畫，建議以「桃園市政府

菸酒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菸酒業者抽檢實施計畫」為

提報計畫，請委員審閱。 

3、請金融菸酒科做業務計畫說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建議婦權會調整本局分工組別為「婦女健康、

醫療及環境組」。 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七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15分。 


